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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案件

裁量基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違

反有線廣播電視法案件裁量

基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

廣播電視事業罰鍰案件處

理要點 

有線廣播電視法於一百零五

年一月六日修正公布，為配

合修正後之有線廣播電視法

罰則架構變動，爰修正本裁

量基準名稱，以符名實。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訂定目的)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為處理裁處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以

下簡稱本法)之案件，特

訂定本裁量基準。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核

處廣播電視事業、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有線電視節目播送

系統）、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及其他違法經營

廣播電視事業、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

線電視節目播送系

統）、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者（含各該事業負責

人及行為人），適用本

要點。 

明定本裁量基準訂定目的。 

 

(明定本裁量基準適用要件) 

二、本會裁處違反有線廣播電

視法案件違法行為評量表

(以下簡稱評量表，表一)

及違法等級及適用裁處參

考表(表二)，適用於依本

法第五十七條至第七十二

條裁處之違法案件。但違

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

五條規定之插播廣告內容

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

定之案件，須經其他法律

明定本會為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且具體明確規定系

統經營者應盡之法律義

務，始得裁處之。 

 

二、本會處理裁處廣播電視

事業罰鍰案件違法行

為評量表（以下簡稱評

量表，表一：廣播事業

適用、表二：電視事業

適用）及違法等級及罰

鍰額度參考表（表

三），適用於下列裁處

罰鍰之案件： 

(一)依廣播電視法第四

十三條至第四十四

條、第四十五條之一

或第四十九條裁處

者。 

(二)依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六十五條至第六

十八條或第七十條

裁處者。 

(三)依衛星廣播電視法

一、配合有線廣播電視法罰

則條次變更，並刪除廣

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

視法適用部分。 

二、修正後之違法行為評量

表將原表一至表三變更

如下：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裁處違反有線廣播電

視法案件違法行為評

量表(表一) 

（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裁處違反有線廣播電

視法案件裁量基準違

法等級及適用裁處參

考表(表二) 

三、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

五條規定插播廣告內

容不得有違反法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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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至第三

十八條或第四十條

裁處者。 

(四)依其他明定本會為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名義之法律裁處者。 

制或禁止規定，惟裁罰

性之行政處分涉及人

民權利義務之限制，其

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

律效果應有法律明確

性原則之要求。爰新增

本點之但書規定。 
 

 三、於適用廣播電視法第四

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前段、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六十六條第一款及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三

十六條第一款規定

時，如經警告後未逾一

年，再有同類型違法構

成要件之行為者，始得

裁處罰鍰。 

因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

視法已另訂裁量基準修正

草案，原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六十六條第一款現已納入

於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

七條至第七十二條規定

中，並已納入本裁量基準草

案第二點規定，爰刪除本

點。 

 四、 

(一) 廣播電視法第四十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所稱「一年以內」，

應自警告之裁處書

送達之次日起算。 

(二) 廣播電視法第四十

四條、有線廣播電視

法第六十七條及衛

星廣播電視法第三

十七條所稱「一年以

內經處罰二次，再有

前二條情形者。」，

指自本次行為發生

日起，追溯至前二次

受裁罰日止，未逾三

六五日，再有同類型

之違法構成要件之

行為。 

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修正公

布之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

電視法，以及衛星廣播電視

法，將有線廣播電視法中，

原為垂直整合之系統經營

者執照調整為單純平臺執

照，並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上播送之頻道節目，納入衛

星廣播電視法規範，爰刪除

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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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違法行為評量表應遵循

事項) 

三、適用違法行為評量表時，

應審酌個案違法情節，勾

選表一內考量事項並加

計積分後，對照違法等級

及適用裁處參考表(表

二)，擬具適當之處分建

議。 

 

 

五、主管業務單位於適用違

法行為評量表時，應審

酌違法案件相關情狀，

勾選表內考量事項並加

計積分後，對照違法等

級及罰鍰額度參考表

（表三），擬具適當之

罰鍰建議。 

一、配合前述各點增刪，原

第五點依序變更為第三

點。 

二、配合有線廣播電視法罰

則條次變更。 

三、配合參考表變更酌修文

字。 

(裁處次數計算原則) 

四、受處分系統經營者二年內

之裁處次數，指自本次違

法行為發生之前一日

起，追溯至前二年相同違

法構成要件之裁處送達

紀錄。 

無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本裁量基準違法行

為評量表考量受裁處者

二年內裁處次數之起始

日。 

(地方政府裁處準用本裁量基

準) 

五、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

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行

使職權時，得準用本裁量

基準。 

六、第三點、第四點規定，

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依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六十三條規定行使

職權時，得適用之。 

一、配合前述各點增刪，原

第六點依序變更為第五

點。 

二、配合有線廣播電視法罰

則條次變更。 

三、配合有線廣播電視法罰

則條次變更酌修文字。 

(發布適用) 

六、本裁量基準適用於本法中

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

八日修正實施後之違法

案件。 

 

七、本要點適用於違法行為

日發生於中華民國一百

零二年二月一日後之案

件。 

配合前述各點增刪，原第七

點依序變更為第六點。 

 

 

 

 

 

 

 

 

 

 

 

 

 

 

 

http://www.ftc.gov.tw/3-50-2罰鍰額度參考表二.doc

